切 結 書 

本機關所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建議案參加97年度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考核獎勵，如有「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考核獎勵要點」第6點規定不予獎勵之情形，於評審期間或評審結束後遭取消獲獎資格或追回已頒給之獎牌及獎金，本機關絕無異議。

「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考核獎勵要點」第6點規定：

建議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一）非上年度提出或不具具體革新效益。
（二）曾獲頒其他獎項。

（三）現行法令已有規定。

（四）機關現行業務之改進措施，係經委託學術機構研議之結果。
（五）純屬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

（六）純屬原則性建議，未提具體改進措施。

（七）相關內容或證明文件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

機關名稱：（請加蓋關防章）

通訊處：

電話：

中華民國97年     月       日

